                    毒性化學物質防災基本資料表
1、 運作場所基本資料（一處場所地址填寫一份防災基本資料表）

	運
作
人

基

本

資

料
	　管制編號
	E4905418
	運作行為
	1.□製造 2.□輸入 3.□販賣 4.■其他：使用、儲存

	
	 名稱（全銜）
	國立高雄大學　　　　　　　　　　　　　　　　　　　 

	
	　地　　　址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

	
	二度分帶座標

(TWD97/TM2)
	TWD97/TM2-X
	175949
	TWD97/TM2-Y
	2513892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負責人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

	
	  運作人資格


	□取得工廠登記證（證號：　　　　　　　　　　　　　　　　　　　　　　　　）
□取得工廠設立許可證明文件（文號：　　　　　　　　　　　　　　　　　　　）
□取得公司執照（證號：　　　　　　　　　　　　　　　　　　　　　　　　　）

□取得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文號：　　　　　　　　　　　　　　　　　　　　　）
□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統一編號：）

□其它政府登記資料(非營利者)：
■其他：學術機構　　　　　　　　　　　　　　　　　　　　　　　　　　　　　

	
	連絡人
	姓名
	
	
	

	
	
	E-mail帳號
	
	
	

	運

作

場

所

基

本

資

料
	管制編號
	E4905418

	
	 名稱（全銜）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土壤保護及復育實驗室/工學院大樓C01-503-1

	
	　地　　　址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

	
	運作廠(場)二度分帶座標(TWD97/TM2)
	高雄大學正門
	TWD97/TM2-X
	175949
	TWD97/TM2-Y
	2513892

	
	
	存放所在處
	
	175696
	
	2514935

	
	
	使用所在處
	
	175686
	
	2514926

	
	運作行為
	1.□製造2. ■使用  3. ■貯存 

■已取得貯存登記或核可文件號碼：第四類

	
	 涉及業別分類
	(8550)大專院校
	土地分區
	(DK)學校保留地
	工業區代碼及名稱
	非工業區

	
	設置毒管專責人員姓名（共   名）
	免設置

（無則免填）

	
	連絡人
	姓名
	袁菁
	電話號碼
	(07)5919178

	
	
	E-mail帳號
	caroline@nuk.edu.tw
	傳真號碼
	(07)5919376

	
	災害防救實際負責
人與主要工作人員
	姓　名
	
	
	
	

	
	
	職　稱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外部支援廠商、機構（包括上游廠商）
	廠商名稱
	友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右昌分隊
	南區環境毒災應變隊

	
	
	支援事項
	購買毒性化學物質
	支援毒災演練
	支援毒災演練及搶救

	
	
	聯 絡 人
	
	值班人員
	值班人員

	
	
	聯絡電話
	(07)347-7776
	（07）3651482
	0800-660-001

	
	緊急醫療網責任醫院或運作場所鄰近醫院
	名    稱
	健仁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
	義大醫院

	
	
	醫療項目
	一般醫療
	職業病科、毒物中心
	一般醫療

	
	
	電    話
	( 07 )3541460
	( 07 )3121101
	( 07 )6150011

	
	毒化物聯防組織
	1. ■已加入聯防組織為組員，第13小組。
2. □未加入。


附表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物質中英文商品名
	全氟辛烷磺酸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俗　　名
	全氟辛烷磺酸

	
	毒 化 物 名 稱
	全氟辛烷磺酸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含量(％ W/W)
	95%~100% w/w

	
	經常存量（以重量或容積單位表示）
	1. 25mg
	2. 1g
	3. 5g

	
	包裝或容器型態
	 1.□袋  2.□筒  3.■瓶  4.□箱  5.□桶  6.□槽罐（含貯槽）
 7.□其他        　　　　　　　　　　　　　　　　　　　　　（可複選勾記）

	
	單一包裝或容器容量
	 1.■5公斤以下(含5公斤)
	 2.□大於5公斤50公斤以下

	
	
	 3.□大於50公斤100公斤以下
	 4.□大於100公斤500公斤以下

	
	
	 5.□大於500公斤2公噸以下
	 6.□大於2公噸5公噸以下

	
	
	 7.□大於5公噸10公噸以下
	 8.□大於10公噸50公噸以下

	
	
	 9.□大於50公噸100公噸以下
	10.□大於100公噸500公噸以下

	
	
	11.□大於500公噸1000公噸以下
	12.□其他      公噸

（可複選勾記）

	
	貯 槽 容 器
（無則免填）
	規格
	最　大　容　器
	較 常 見 容 器 一
	較 常 見 容 器 二

	
	
	容量
	
	
	

	
	得 使 用 用 途
	研究試驗教育用


貳、可能波及毒性化學物質之其他化學品

	可

能

波

及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之

其

他

化

學

品
	化學品名稱
	
	俗　　名
	

	
	含量(％ W/W)
	

	
	用途

（可複選）
	 1. □原料
	 2.□中間原料
	 3.□添加劑
	 4.□成品
	 5.□半成品

	
	
	 6.□副產品
	 7.□實驗
	 8.□燃料
	 9.□稀釋(劑)
	10.□檢驗

	
	
	11.□清潔
	12.□消毒
	13.□潤滑
	14.□分裝
	15.□販賣

	
	
	16.□界面活性劑


	17.□其他                       



	
	包裝或容器型態
	 1.□袋  2.□筒  3.□瓶  4.□箱  5.□桶  6.□槽罐（含貯槽）
 7.□其他        　　　　　　　　　　　　　　　　　　　　（可複選勾記）

	
	單一包裝或容器容量
	 1.□5公斤以下(含5公斤)
	 2.□大於5公斤50公斤以下

	
	
	 3.□大於50公斤100公斤以下
	 4.□大於100公斤500公斤以下

	
	
	 5.□大於500公斤2公噸以下
	 6.□大於2公噸5公噸以下

	
	
	 7.□大於5公噸10公噸以下
	 8.□大於10公噸50公噸以下

	
	
	 9.□大於50公噸100公噸以下
	10.□大於100公噸500公噸以下

	
	
	11.□大於500公噸1000公噸以下
	12.□其他      公噸

	
	最大製造量（每日）
	
	
	

	
	最大儲存量
	
	
	


說明：(1)CAS No.：化學文摘社(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對每一個化學品編訂的註冊登記號碼，一個號碼只代表一

種化合物。 (2)單位：重量表示：公噸、公斤、公克、毫克、.磅體積表示：公秉、公升、.毫升、加侖、其他 (3)

儲存(處理)位置：請填儲存(處理)該化學品之具體位置，如XX倉庫
證明文件或資料

	檢附資料

	□工廠登記證或工廠設立許可證明文件影本（非工廠免附）

□公司執照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公司免附）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其他政府登記資料影本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運作場所全廠(場)配置圖。
█運作場所之內部配置圖。
█運作場所正門外觀照片



說明：所附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請逕以A4紙張大小檢附，毋須黏貼。
參、運作場所內緊急防災應變器材

說明：1.存放位置若在兩處以上，請用逗號（，）區分。

      2.可支援數量：指於工廠安全庫存前提下，可提供支援友廠數量。
	A.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B. 洩 漏 警 報 設 備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

數量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數量
	存放位置

	A01
	滅火器(支)
	4
	2
	B01
	氧氣濃度偵測設備（套）
	
	
	

	A02
	室內消防栓(個)
	
	
	B02
	一氧化碳偵測設備（套）
	
	
	

	A03
	室外消防栓(個)
	
	
	B03
	有機蒸氣偵測設備（套）
	
	
	

	A04
	自動撒水設備(套)
	
	
	B04
	毒氣偵測設備（套）
	
	
	

	A05
	水霧滅火設備(套)
	
	
	B05
	毒氣檢知管（支）
	
	
	

	A06
	細水霧滅火設備（套）
	
	
	B06
	其他洩漏警報設備
	
	
	

	A07
	冷卻撒水設備（套）
	
	
	B06-1
	
	
	
	

	A08
	水蒸氣滅火設備（套）
	
	
	B06-2
	
	
	
	

	A09
	泡沫滅火設備(套)
	
	
	B06-3
	
	
	
	

	A10
	二氧化碳滅火系統(套)
	
	
	
	
	
	
	

	A11
	乾粉滅火設備(套)
	1
	
	C. 洩 漏 緊 急 處 理 器 具

	A12
	海龍滅火設備（套）
	
	
	C01
	碳石吸收劑(公斤)
	
	
	

	A13
	海龍替代滅火設備
	
	
	C02
	木屑吸收劑(公斤)
	
	
	

	A13-1
	FM200（套）
	
	
	C03
	吸油體(件)
	
	
	

	A13-2
	INERGEN（套）
	
	
	C04
	吸液棉(公斤)
	1
	1
	工學院

503-1

	A13-3
	其他海龍替代滅火設備（套）
	
	
	C05
	油柵(公尺)
	
	
	

	A14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套）
	1
	1
	C06
	浮柵(蛇籠)(公尺)
	
	
	

	A15
	緊急廣播設備（套）
	
	
	C07
	酸式中和劑(公斤)
	
	
	

	A16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套）
	
	
	C08
	鹼式中和劑(公斤)
	
	
	

	A17
	連結用送水口(處)
	
	
	C09
	鋼瓶修護包(組)
	
	
	

	A18
	消防專用蓄水池（容量：噸）
	
	
	C10
	儲筒修護包(組)
	
	
	

	A19
	室內排煙設備（具）
	4
	4
	C11
	管件修護包(組)
	
	
	

	A20
	緊急電源插座（處）
	1
	
	C12
	堵漏修護包(組)
	
	
	

	A21
	無線電通訊輔助設備
	
	
	C13
	防火(不生火花)鏟子(支)
	
	
	

	A22
	其他消防安全設備（請註明）
	
	
	C14
	其他洩漏緊急處理器具(砂)
	
	
	

	A22-1
	
	
	
	C14-1
	
	
	
	

	A22-2
	
	
	
	C14-2
	
	
	
	


參、運作場所內緊急防災應變器材(續) 
	D.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F. 緊 急 通 訊 裝 備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

數量
	存放位置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數量
	存放位置

	D01
	消防衣(套)
	
	
	
	F01
	無線電固定台（個）
	
	
	

	D02
	A級氣密、耐用型防護衣(套)
	
	
	
	F02
	手提無線電（部）
	
	
	

	D03
	A級氣密、可拋式防護衣(套)
	
	
	
	F03
	中央廣播系統(套)
	1
	
	工學院

503

	D04
	B級防化、抗腐蝕之防護衣(套)
	
	
	
	F04
	手提式警報器(個)
	
	
	

	D05
	C級防護衣(套)
	
	
	
	F05
	手提式擴音器(個)
	
	
	

	D06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套)
	
	
	
	F06
	緊急用行動電話（部）
	8
	2
	

	D07
	防護眼鏡(防濺)，(防強光)
	
	
	
	F07
	緊急用呼叫器（個）
	
	
	

	D08
	防護面具（個）
	2
	
	工學院

503-1
	F08
	其他緊急通訊裝備
	
	
	

	D09
	安全帽（個）
	1
	1
	工學院

503-1
	F08-1
	
	
	
	

	D10
	防護鞋（雙）
	
	
	
	F08-2
	
	
	
	

	D11
	護目鏡（個）
	2
	
	工學院

503-1
	F08-3
	
	
	
	

	D12
	濾清式防毒面罩(個)
	3
	3
	
	F08-4
	
	
	
	

	D13
	濾罐(有機溶劑)(個)
	6
	6
	工學院

503-1
	G. 救 災 用 車 輛

	D14
	濾罐(防酸)(個)
	
	
	
	G01
	消防水箱車(部)
	
	
	

	D15
	高效率混合型濾罐(個)
	
	
	
	G02
	消防水庫車(部)
	
	
	

	D16
	防護手套(耐電壓) (防凍)
	
	
	
	G03
	消防水塔車(部)
	
	
	

	D17
	防護手套(耐化) (防熱)
	1
	1
	工學院

503-1
	G04
	雲梯車（部）
	
	
	

	D18
	其他個人防護裝備
	
	
	
	G05
	化學消防車(部)
	
	
	

	D18-1
	
	
	
	
	G06
	泡沫消防車(部)
	
	
	

	D18-2
	
	
	
	
	G07
	救護車(部)
	
	
	

	D18-3
	
	
	
	
	G08
	照明車(部)
	
	
	

	E. 破 壞 器 材
	G09
	E. 破 壞 器 材
	
	
	

	E01
	油壓撐開器（支）
	
	
	
	G10
	指揮車(部)
	
	
	

	E02
	油壓破壞剪（支）
	
	
	
	G11
	後勤車(部)
	
	
	

	E03
	刀盤切割機（支）
	
	
	
	G12
	登山車(部)
	
	
	

	E04
	乙炔切割器（支）
	
	
	
	G13
	其他救災用車輛
	
	
	

	E05
	其他破壞器材
	
	
	
	G13-1
	
	
	
	

	E05-1
	
	
	
	
	G13-2
	
	
	
	


肆、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摘要或可能發生意外事故之緊急防治措施：
國立高雄大學實驗室緊急應變計畫(摘要)
1、 目的

為維護本校實驗室相關人員身體安全、財產保全，提昇實驗環境品質，特制訂本計畫。

2、 依據

本計畫係依本校緊急應變計畫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制定。

3、 權責單位

主辦單位：全校教職員生
協辦單位：各實驗室相關人員

四、應變組織架構

建立緊急應變組織系統主要目的為：當意外事故發生時，搶救人員各司其職，將災害現場秩序化，使災害危險性及損失減低至最小，並及早完成復原工作。

依照災害分級，緊急應變步驟如下：

（1）三級狀況：災害範圍限於適用場所內，可自行掌控，由適用場所負責人指揮。

	單   位
	 成  員
	任務

	總指揮
	適用場所負責人
	1.緊急狀況的警報發佈，及向環安室及單位主管通報現場處理狀況。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

2.指揮人員疏散與清查。

3.災後復原工作與職災調查。

4.撰寫事故調查分析報告。

	聯絡組
	適用場所之科系院所中心主管
	1.通知傷患（工作人員）家屬。

2.災後復原工作與職災調查。

	
	生輔組
	通知傷患（學生）家屬。

	
	環安組
	1.依據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通報有關單位。

2.事故調查分析報告之提報。

	急救組
	衛保組
	1.將傷患搬移至安全處，實施急救。

2.聯絡醫院及救護車。


（2）二級狀況：災害範圍非適用場所負責人所能掌控，須由校內其他單位協助，如事務組、衛保組等，由適用場所之科系院所中心主管擔任指揮官，並視需要求助外援，如消防隊、救護車等。

	單 位
	成  員
	任                              務

	總指揮
	適用場所之科系院所中心主管
	1.緊急狀況的警報發佈，及向環安室及校長通報現場處理狀況。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

2.指揮人員疏散與清查。

3.視狀況聯絡消防隊等。

4.災後復原工作與職災調查。

	執行秘書
	適用場所負責人
	1.協助處理總指揮各項命令。

2.連絡衛保組護理人員進行急救。

3.協助災後復原工作與職災調查

4.撰寫事故調查分析報告。

	聯絡組
	適用場所之科系院所中心主管
	通知傷患（工作人員）家屬。

	
	生輔組
	通知傷患（學生）家屬。

	
	警衛室
	引導消防隊、救護車到達災害現場。

	
	環安組
	1.依據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通報有關單位。

2.事故調查分析報告之提報。

	救災組
	事務組
	負責消防水之正常供應、電源之控制及緊急電源之供應。

	急救組
	衛保組
	1.將傷患搬移至安全處，實施急救。

2.聯絡醫院及救護車。

	行政組
	人事室
	人事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會計室
	會計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3）一級狀況：爆炸、火災、地震、水災或化災等，非適用場所之科系院所中心主管所能掌控，必須請求校外支援；由校長任總指揮任指揮官之職。

	單 位
	 成  員
	任                              務

	總指揮
	校長
	1.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布實施。

2.統籌災後復原工作。

	執行秘書
	總務長
	1.協助處理總指揮各項命令。

2.聯絡適用場所一級主管各項緊急應變措施。

3.連絡校外救災單位。

3.協助災後復原工作與職災調查。。

	管制組

	適用場所之科系院所中心主管
	1.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

2.指揮人員疏散與清查。

4.災後復原工作與職災調查。

	
	適用場所負責人
	1.協助處理總指揮各項命令。

2.連絡衛保組護理人員進行急救。

3.協助災後復原工作與職災調查

4.撰寫事故調查分析報告。

	聯絡組
	適用場所之科系院所中心主管
	通知傷患（工作人員）家屬。

	
	生輔組
	通知傷患（學生）家屬。

	
	  環安衛組
	1.依據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通報有關單位。

2.事故調查分析報告之提報。

	
	警衛室
	引導消防隊、救護車到達災害現場。

	救災組
	事務組
	負責消防水之正常供應、電源之控制及緊急電源之供應。

	
	消防隊
	立即參與救災行動：協助滅火、搶救貴重儀器物品等。

	急救組
	衛保組
	1.將傷患搬移至安全處，實施急救。

2.聯絡醫院及救護車。

	行政組
	人事室
	人事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會計室
	會計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二、緊急通告與通報程序

（1）緊急通報程序

a.發生緊急狀況，適用場所工作人員應立即通知適用場所負責人災害現場之狀況。
b.發生災害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之外，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c.若發生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洩漏、化學反應等），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之虞者，適用場所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參照物質安全資料表（為化學物質之身分證，表中除記載毒性化學物質之特性外，亦包括安全處理、緊急應變、污染清除和控制危害等資料）與使用安全設備（滅火器、淋洗設備、洗眼器、防火毯、防毒面具、急救箱等），並於事故發生立即報環安組。

（2）緊急通報內容

當進行通報時，通報人務必採用最短、最有效告知方式，以爭取時間並清楚告知。下列為緊急通報內容應包含之事項：

a.事故發生時間、地點。
b.事故狀況描述。
c.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
d.可能需要之協助。
e.通報人單位、職稱及姓名。
f.傷亡狀況或其他緊急狀況報告。


[image: image1]
三、廠（場）內動員運作測試或演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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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演練情形如上述照片
四、緊急應變器材與應變步驟

（1）緊急應變器材

本校於各實驗大樓走廊備有緊急沖淋、洗眼設備。

（2）災害之緊急防護措施及處理原則與方法

a、化學物質意外事故處理

          a-1.化學災害搶救人員應注意事項
a-1.1.未穿著防護裝備之人員不得進入污染區域，處理人須確實配戴防護裝備，由除污走道進出禁區，事故處理後須確實除污才能離開。
a-1.2.不瞭解狀況不要勉強處理，須向專家及化學災害預防技術支援諮詢中心請求協助。
a-1.3.先辨識化學品的種類與特性，運用物質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等資料。

a-1.4.須熟悉個人防護具及各項搶救設備之使用，並定期維護。

a-2.意外事故發生時之立即處理
a-2.1.離開災害現場，避免本身亦被毒化物污染。

a-2.2.急救，並儘速送醫。

a-2.3.打電話求救：
	緊急醫療機構

	    聯絡處             
	電話
	備註

	校長室
	8000
	

	秘書室
	8001
	

	生輔組
	8320
	

	警衛室
	8690
	

	衛保組
	8360
	

	環安組
	8640
	

	健仁醫院
	3517166
	一般內、外科

	高雄長庚醫院
	7317123
	一般內、外科

	高雄榮總醫院
	3422121
	一般內、外科，燒燙傷

	國軍左營醫院
	5878107
	一般內、外科，燒燙傷

	高雄醫學院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3121101
	一般內、外科，職業病，輻射傷害

	
	3162631
	毒物諮詢


a-3.意外災害緊急防護措施

a-3.1.緊急處理

a-3.1.1.急救最重要的是迅速將患者搬離現場至通風處，通知及護理人員進行急救或送醫。

a-3.1.2.疏散不必要之人員。

a-3.1.3.隔離污染區並關閉入口。

a-3.1.4.搶救者須穿戴完整之個人防護設備，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a-3.1.5.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a-3.2.洩漏、著火處理

a-3.2.1.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與處置之工作，且人員須著有適當之防護裝備。

a-3.2.2.切斷並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a-3.2.3.人員須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
a-3.2.4.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漥或通風不良處。

a-3.2.5.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尋求協助。

a-3.2.6.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閉空間。

a-3.3.燒燙傷處理

a-3.3.1.沖─清水沖洗至少三十分鐘。

a-3.3.2.泡─等待送醫前繼續泡水，水泡不可壓破。

a-3.3.3.脫─一面沖，一面以剪刀除衣物。

a-3.3.4.蓋─蓋上清潔布料或紗布，避免感染。

a-3.3.5.送─立即送醫。

a-4.急救處理原則

a-4.1.立即搬離暴露源。不論是吸入、接觸或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先移至空氣新鮮的地方或給予氧氣，並在安全與能力所及之情況下，儘可能關閉暴露來源。

a-4.2.脫除被污染之衣物。迅速且完全脫除患者之所有被污染之衣物及鞋子，並放入特定容器內，等候處理。

a-4.3.連絡衛保組（分機8361，由醫護人員或經受訓合格之急救人員進行急救。

a-4.4.立即請人幫忙打電話至119求助。
a-4.5.立即送醫，並告知醫療人員曾接觸之毒性化學物質。
a-5.善後處理

a-5.1人員除污處理：

a-5.1.1.依指定路徑進入除污場所。

a-5.1.2.以大量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漏處理工具。

a-5.1.3.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毒性化學物質，若有者再進一步清洗。

a-5.1.4.完成後依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

a-5.1.5.脫除之防護裝置及除污處理後的廢棄物宜放置於防滲塑膠袋或廢棄除污容器中，集中處理。
a-5.2.災後處理：
a-5.2.1.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須由專業之人員負責。
a-5.2.2.事後可以使用清潔劑和水徹底清洗災區，產生之廢水應予以收集處理。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以收集。
a-5.2.2.可以非燃性分散劑撒於洩漏處，並以大量水和毛刷沖洗，待其作用成為乳狀液時，即迅速將其清除乾淨。
a-5.2.3.洩漏區應進行通風換氣。

b、輻射意外事故的處理
一旦發生輻射事故，首先應採取措施即時妥善處理，消除事故原因，設法減少（或控制）事故造成的輻射和影響範圍，事故處理工作主要可分為事故現場的處理和受照射人員的善後處理。

b-1.通報

通知鄰近工作人員離開，向單位主管簡要說明狀況：

b-1.1.發生時間、地點。

b-1.2.事件類別：如曝露、污染、爆炸、火警等。

b-1.3.狀況：人員有無傷亡，災害是否擴大等。

b-1.4.自己姓名、所屬單位、電話號碼等，並通報環安組。

b-2.防止災害繼續蔓延和擴大

採取緊急措施，嚴密管制現場，減少事故造成的照射，控制事故影響的區域。把握安全原則，消除災害原因，防止事故繼續蔓延和擴大；對已控制下之意外事件，慎重籌劃準備，再作善後處理。放射性液體從傾斜的容器內往外流時，應馬上扶正。事故發生後，要盡快查明其影響範圍，設立明顯的標誌（如用繩索或欄杆圍起來），嚴禁無關人員進入，以免受到不必要照射。

b-3.即時並徹底處理

對已控制下之意外事件，慎重妥善規劃，再作善後處理。縮小事故影響、減少擴大原則上應一次處理完畢，不能用關閉事故現場的方法作為最終處理方案。

b-4.事故原因複雜，無法直接判斷，應迅速通報主管機關原子能委員會或單位負責人前來處理。處理較複雜的事故時，應該在有資格的防護人員的指導和監督下進行。要對事故處理人員進行完整的輻射監測，並取得分析事故原因和評價事故後果的各種輻射防護資料。

b-5.除污作業原則

b-5.1.液體污染易造成滲透，腐蝕，擴散等，應立即處理。

b-5.2.除污時宜把握由高處向低處，外向內，低污染區向高污染方向進行。

b-5.3.要在輻射安全的容許條件下進行除污，應考慮除污後廢料處理問題。

b-6.除污步驟

b-6.1.人體除污：人員受到污染時，應立即停止走動，並請負責人或輻防人員協助除污工作。

b-6.1.1.人體除污如用熱水易使污染經由毛細孔滲入體內，如用冷水將使毛細孔收縮不易除污，因此宜用溫水（35℃～45℃）。

b-6.1.2.皮膚污染時則以水沖洗，再以中性清潔劑或中性肥皂輕輕刷洗，切忌將皮膚刷紅或擦破，反覆數次後偵檢。

b-6.1.3.污染在指甲部位，則儘量修剪指甲後，再依皮膚污染除污方式除污。

b-6.1.4.傷口發生污染時，要在15秒鐘內以大量自來水沖洗，並將傷口撥開將血液擠出。

b-6.1.5.從簡單除污後，人員須由專業機構進行劑量評估，以確定是否遭受體內污染，以便作為醫務監護及採取進一步措施之參考。

b-6.2.器材除染：受污染用具之處理，應先以蓋氏計數器判斷污染程度，以清洗或儲存待放射線強度衰減到接近背景值時，再予以使用或當成放射性廢料丟棄（如欲清洗應於清洗前後用水流放5分鐘，以減少水槽及管道之污染）。低污染之器材，噴灑經吸釋過之除污專用清洗液（如Radiaowash）後，再用紗布或棉花擦拭污染面，切忌來回擦拭，應以一面擦拭一次，換面或對摺後再擦拭一次（與第一次擦拭過之面積不可重疊），以此類推。直至整個污染面除污效果達到規定限值以下。

b-6.3.儀器除污：以無水酒精除污，方法與器材除污相同。

b-6.4.凡能以除污液除污之實驗器材，請勿以大量水沖洗稀除污，以免造成稀釋不足，而致使環境遭受污染。

五、災害防救相關軟體
（一）請參考運作場所內緊急防災應變器材（詳見第四、五頁）。

六、硬體設備

（一）請參考運作場所內緊急防災應變器材（詳見第四、五頁）。

七、相關表單：

(一)、實驗室緊急事故聯絡電話一覽表

四、參考資料：

(一)、國立高雄大學緊急應變計畫

(二)、勞工安全衛生法

(三)、勞工安全衛生組織及自動檢查辦法

說明：1.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者如係電鍍業者，請提供可能發生意外事故之緊急防治措施（意外事故例如：流（遺）失、洩漏、誤食等事故）。
2.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者非屬電鍍業者，請提供緊急應變計畫書摘要。
3.緊急應變計畫書摘要，請包括應變組織架構、緊急通告與通報程序、廠（場）內動員運作測試或演練情形、緊急應變步驟、災害防救相關軟體、硬體設備等。
4.請自行添頁填寫。
（一）國立高雄大學實驗室緊急事故聯絡電話一覽表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聯絡電話
	備註

	應用化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周志明
	(07)5919350
	

	應用化學系
	教授
	
	(07)5919463
	

	應用化學系
	教授
	李頂瑜
	(07)5919465
	

	應用化學系
	教授
	郭文章
	(07)5919458
	

	應用化學系
	教授
	
	(07)5919459
	

	電機工程學系
	系主任兼教授
	
	(07)5919371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洪宗貝
	(07)5919191
	

	電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洪進華
	(07)5919438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07)5919234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藍文厚
	(07)5919437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陳春僥
	(07)5919425
	

	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林啟琪
	(07)5919718
	

	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俞肇球
	(07)5919225
	

	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甯蜀光
	(07)5919221
	

	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吳明淏
	(07)5919377
	

	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童士恒
	(07)5919722
	

	生命科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07)5919408
	

	生命科學系
	教授
	王俊順
	(07)5919227
	

	生命科學系
	教授
	
	(07)5919230
	

	生命科學系
	教授
	溫秋明
	(07)5919231
	

	生命科學系
	助理教授
	施能朗
	(07)5919448
	

	生命科學系
	副教授
	高佑靈
	(07)5919447
	

	運動健康休閒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張志成
	(07)5919265
	

	運動健康休閒學系
	副教授
	吳佩芳
	(07)5919212
	

	總務處
	總務長
	楊證富
	(07)5919080
	

	總務處營繕組
	組長
	李幸財
	(07)5919118
	

	環境安全衛生組
	組長
	朱進宏
	(07)5919587
	

	學務處
	學務長
	
	(07)5919050
	

	學務處
	教官
	
	(07)5919063
	

	學務處健康中心
	護理師
	
	(07)5919067
	

	警衛室
	
	
	(07)5919009
	

	楠梓分局
	
	
	(07)3653190
	

	右昌派出所
	
	
	(07)3612977
	

	右昌消防隊
	
	
	(07)3651480
	

	健仁醫院
	
	
	(07)3541460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07)5817121
	

	火警、救護車
	
	
	119
	


說明：1.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者如係電鍍業者，請提供可能發生意外事故之緊急防治措施（意外事故例如：流（遺）失、洩漏、誤食等事故）。
2.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者非屬電鍍業者，請提供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書摘要。
3.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書摘要，請包括應變組織架構、緊急通告與通報程序、廠（場）內動員運作測試或演練情形、繄急應變步驟、災害防救相關軟體、硬體設備等。
4.請自行添頁填寫。
伍、運作場所全廠(場)及內部配置圖說明及範例

一、運作場所全廠(場)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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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本校環境概況圖


[image: image3.png]2

il
EERA

Handling Premises
of Toxic Chemicals

IZ2RABIALER
B84 503-1%
REFRLEHE 2
1% R R kA

—_
508-1
507-1 I
506-1 o
505-1
504-1

502-1

501-1

w— 454
N #mee

* el
A sn

0 #x3

% I sseenn





圖二、工學院大樓五樓實驗室配置圖

二、運作場所之內部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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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工學院大樓503-1毒化物運作實驗室設施平面配置圖

三、運作場所正門外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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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503-1實驗室外觀照片-正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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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場所之正門口
適用場所發生意外事故，現場工作人員立刻聯絡適用場所負責人





適用場所負責人： 老師


電話：


分機：





通報


適用場所之系科中心主管


分機：


環安衛組


分機8640~8645





判斷現場災害


嚴重程度





非適用場所系科中心主管所能控制，須對外求援(一級狀況)





非適用場所系科中心主管所能控制(二級狀況)





此災害可自行掌控，由適用場所負責人任總指揮(三級狀況)





環安衛中心通報


高雄市勞檢所


電話：8125162  轉15


高雄市環保局


電話：(日)735-1500 #1351-1356


(夜)310-6622


24小時電話：0800066666





校外求援單位


消防隊：119





適用場所之系科中心主管任總指揮


分機：7420


電話：(日/夜)5919420





請求校內單位協助


事務組：8620、8622


衛保組：8360、8361


生輔組：8320、8321





環安組及營繕組：消防水之正常供應、電源之控制及緊急電源之供應。


衛保組：對傷患進行急救。


生輔組：連絡學生家屬





視情況通報





校長室分機：8000	警衛室分機：8690


健仁醫院	電話：3517166 (一般內、外科)


高雄長庚醫院	電話：7317123 (一般內、外科)


高雄榮總醫院	電話：3422121 (一般內、外科、燒燙傷)


國軍左營醫院	電話：5878107 (一般內、外科、燒燙傷)


高雄醫學院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電話：3121101(一般內、外科、職業病、輻射傷害)


                                    電話：3162631 (毒物諮詢)





由校長任總指揮


分機：8000





環安衛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


分機：8640、8641





工學院大樓


1土環系503-1實驗室（全氟辛酸使用及貯存運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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